	附件二：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淘汰落后平板玻璃生产能力表

	序号
	平板玻璃生产企业名称
	落后生产线
	落后生产能力（万重箱）
	拆除生产线（条）
	投产年份
	拆除时间
	淘汰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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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：1.落后生产线应注明垂直引上、平拉工艺、格法等。2.拆除时间包括2006年已经拆除的生产线和2007～2010年度计划拆除的生产线。3.淘汰方式应注明属于拆除生产线、转产、兼并重组、关闭企业哪一种。


